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8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通过传真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杭州市萧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由副董事长应天根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有效

。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

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

，

关联董事徐冠巨先生

、

应天根先生

、

赵益明先生

、

吴建华

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

此项关联交易通过沟通已事先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费忠新先生

、

陈文森先生

、

何圣东先生的认可

。

详见公司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及

“

巨潮资讯

”

网站

“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公

告

”。

表决结果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公司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及

“

巨潮资讯

”

网站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以上第一项议案尚须经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特此公告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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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监事

３

名

，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徐观宝

、

朱春燕

、

黄坚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有效

。

一

、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

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

，

关联监事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２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特此公告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12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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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大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传化集团

”）、

关联方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杭

州萧山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收购传化集团持有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天松新材料

”）

８７％

的股权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传

化涂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传化涂料

”）

１００％

股权

，

收购价格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值为依据

，

结合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情况

，

最终由双方协商确定以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传化集团持有

天松新材料

８７％

股权

，

并以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传化

涂料

１００％

股权

。

收购上述股权的总价格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由于传化集团为本公司大股东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为传化集团全资子公

司

，

因此收购上述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

程

》、《

公司治理细则

》、《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等规定

，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

易议案

》，

关联董事徐冠巨先生

、

应天根先生

、

赵益明先生

、

吴建华先生对此议案进行了回

避表决

，

其他

５

名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

三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先认可

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

认为本次收购的定价公平合理

，

未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此项

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传化集团

、

徐冠

巨

、

徐观宝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徐冠巨

；

企业住所

：

杭州萧山宁围镇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３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５５９６０

；

经营范围

：

批发

、

零售

，

日用化工产品及精细化工产品

（

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

），

农副产品

，

以及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工产品

，

化

工原料

，

化纤原料

；

进口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

；

实业投资

；

软件开发

；

现代物流服务

（

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

）；

企业咨询服务

，

凡以上涉

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

；

传化集团前身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的宁新合作净洗剂厂

；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经杭

州市发改委

、

杭州市工商管理局萧山分局批准

，

组建成立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更名为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

公司出资人为自然人徐传化

、

徐冠巨

、

徐观宝

。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

自然人徐传化持有该公司

７．３５％

股份

、

自然人徐冠巨持有该公司

５０．０３％

股份

、

自然人徐观宝持有该公司

４２．６２ ％

股份

。

与公司关联关系

：

传化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其股东徐冠巨

、

徐观宝同时为本公司

股东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上述关联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

、

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等情形

。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没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０

，

０１５

，

６２３

，

８４４．８２

元

，

净资产

８

，

７２７

，

１３１

，

３５６．２９

元

，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６８９

，

２２５

，

４８８．３４

元

，

净利润

３６５

，

５７４

，

９３４．０２

元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２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徐冠巨

；

企业住所

：

杭州萧山宁围镇宁新村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３０１８１０００２１５２０３

；

经营范围

：

企业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

、

企业信息服务

；

化学品

（

除危险化学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

）

批发零售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系由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组建的有限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在杭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登记注册

。

截至目前

，

传化集团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份

。

与公司关联关系

：

该公司为传化集团全资子公司

，

传化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其股

东徐冠巨

、

徐观宝同时为本公司股东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上述关联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

、

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等情形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没有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

公司总资产

１

，

４９９

，

４６９

，

９１４．３６

元

，

净资产

４３５

，

９０７

，

１７２．７５

元

，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务收

入

２

，

２９９

，

６５８

，

５９４．７０

元

，

净利润

３２

，

５１８

，

０７６．３１

元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注册资本

：

６５００

万元

；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法定代表人

：

徐忠根

；

企业住所

：

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镇南庄村

；

主要经营

：

研发

、

生产和销售粉末涂料专用聚酯树脂

，

主要产品为混合型

、

纯聚酯型

、

聚氨酯型等粉末涂料用聚酯树脂系列产品

。

主要股东

：

传化集团持有

８７％

股份

，

自然人徐忠根持有

６％

股份

，

浙江大学持有

５％

股份

，

自然人方金华持有

１％

股份

，

吕永法持有

１％

股份

。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

弃本次传化集团出售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

天松新材料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合并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３

，

８０３

，

９９８．６４ １８１

，

２８０

，

１１２．４２

总负债

６９

，

４５１

，

２３３．８５ ９８

，

２９６

，

１３６．２５

净资产

７４

，

３５２

，

７６４．７９ ８２

，

９８３

，

９７６．１７

应收账款

５１

，

３５２

，

１０３．６５ ８６

，

３０６

，

０６８．４１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营业收入

２７１

，

１２３

，

４４９．２３ ２３１

，

４９３

，

８５２．５４

营业利润

２０

，

２２５

，

９５４．７０ １０

，

８２７

，

２１９．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９

，

６１９

，

５２２．５１ １２

，

１７３

，

１０３．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６９８

，

６２８．６２ －２

，

３１３

，

１０５．１８

该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

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２

、

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吴建华

；

企业住所

：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达路

１２５

号

主要经营

：

生产及销售工业涂料

、

建筑涂料

、

防水剂

、

外墙保温材料

。

主要股东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份

。

传化涂料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合并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４

，

９２８

，

５９５．７９ ９７

，

７７６

，

４９８．８０

总负债

６３

，

０６７

，

７５７．４０ ５０

，

９９６

，

２２２．１９

净资产

２１

，

８６０

，

８３８．３９ ４６

，

７８０

，

２７６．６１

应收账款

２２

，

８４３

，

９４９．９２ ４１

，

７３９

，

５５６．９３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营业收入

１２７

，

５９９

，

２４５．６３ １３６

，

３１２

，

７２８．４８

营业利润

８

，

３１３

，

３６８．３０ ７

，

６５１

，

７９６．５５

净利润

８

，

２８０

，

５７６．２１ ８

，

１１３

，

３８４．８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８９３

，

４７２．９５ －６

，

２９７

，

３２２．２４

该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

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股权转让价款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出具的

《

传化集

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传化涂料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为参考依据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刊登于

“

巨潮资讯

”

网站相关评估报告

），

并结合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情况而定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刊登于

“

巨潮资讯

”

网站相

关审计报告

）。

最终由双方协商确定以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传化集团持有天松新材料

８７％

股

权

，

并以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收购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传化涂料

１００％

股权

。

收

购上述股权的总价格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

一

）、

天松新材料主要评估情况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

，

天松股份公司的资产

、

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结果为

：

资产账面价值

２０８

，

６７９

，

２９２．７７

元

，

评估价值

２１９

，

９１９

，

８４９．６６

元

，

评估增值

１１

，

２４０

，

５５６．８９

元

，

增值率为

５．３９％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２５

，

２１７

，

２２０．３８

元

，

评估价值

１２５

，

２１７

，

２２０．３８

元

；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８３

，

４６２

，

０７２．３９

元

，

评估价值

９４

，

７０２

，

５９９．２８

元

，

评估增值

１１

，

２４０

，

５５６．８９

元

，

增值率为

１３．４７ ％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一

、

流动资产

１０５

，

３０４

，

４８７．９０ １０５

，

５４９

，

２２４．５４ ２４４

，

７３６．６４ ０．２３

二

、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３

，

３７４

，

８０４．８７ １１４

，

３７０

，

６２５．１２ １０

，

９９５

，

８２０．２５ １０．６４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９９

，

９９０

，

２８６．１０ １０５

，

３５０

，

９００．７４ ５

，

３６０

，

６１４．６４ ５．３６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

，

５３１

，

９６９．８８ １

，

８４１

，

１４０．００ ３０９

，

１７０．１２ ２０．１８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３５８

，

０６４．５１ ５

，

６８４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３２６

，

０３５．４９ １

，

４８７．４５

其中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３５８

，

０６４．５１ ５

，

６８４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３２６

，

０３５．４９ １

，

４８７．４５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４９４

，

４８４．３８ １

，

４９４

，

４８４．３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２０８

，

６７９

，

２９２．７７ ２１９

，

９１９

，

８４９．６６ １１

，

２４０

，

５５６．８９ ５．３９

三

、

流动负债

１２５

，

２１７

，

２２０．３８ １２５

，

２１７

，

２２０．３８

四

、

非流动负债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负债

负债合计

１２５

，

２１７

，

２２０．３８ １２５

，

２１７

，

２２０．３８

股东权益合计

８３

，

４６２

，

０７２．３９ ９４

，

７０２

，

５９９．２８ １１

，

２４０

，

５５６．８９ １３．４７

注

：

以上账面价值取值于母公司数据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

，

天松股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

评估的结果为

１２８

，

３０７

，

９００．００

元

。

３．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天松股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９４

，

７０２

，

５９９．２８

元

，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１２８

，

３０７

，

９００．００

元

，

两者相差

３３

，

６１９

，

３００．７２

元

，

差异率为

３５．４９％

。

以该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

，

在评估中很难考

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人力资本

、

管理效率

、

自创商誉

、

销售网络

等

，

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

，

有忽视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可

能性

，

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

。

以收益法得出的

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

因此

，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１２８

，

３０７

，

９００．００

元作为天松股份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

（

二

）、

传化涂料主要评估情况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

，

传化涂料公司的资产

、

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结果为

：

资产账面价值

９７

，

７７６

，

４９８．８０

元

，

评估价值

１０１

，

９８１

，

２０１．０７

元

，

评估增值

４

，

２０４

，

７０２．２７

元

，

增值率为

４．３０％

；

负债账面价值

５０

，

９９６

，

２２２．１９

元

，

评估价值

５０

，

９９６

，

２２２．１９

元

；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４６

，

７８０

，

２７６．６１

元

，

评估价值

５０

，

９８４

，

９７８．８８

元

，

评估增值

４

，

２０４

，

７０２．２７

元

，

增值率为

８．９９％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一

、

流动资产

８５

，

６９２

，

８５５．９６ ８６

，

３２８

，

１１３．２１ ６３５

，

２５７．２５ ０．７４

二

、

非流动资产

１２

，

０８３

，

６４２．８４ １５

，

６５３

，

０８７．８６ ３

，

５６９

，

４４５．０２ ２９．５４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２９３

，

５２９．５８ １

，

０９３

，

５２９．５８ ３４．１７

固定资产

７

，

６２９

，

１８４．５６ １０

，

１０５

，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７５

，

９１５．４４ ３２．４５

无形资产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其中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２３１

，

９５８．２８ １

，

２３１

，

９５８．２８

资产总计

９７

，

７７６

，

４９８．８０ １０１

，

９８１

，

２０１．０７ ４

，

２０４

，

７０２．２７ ４．３０

三

、

流动负债

５０

，

９９６

，

２２２．１９ ５０

，

９９６

，

２２２．１９

四

、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５０

，

９９６

，

２２２．１９ ５０

，

９９６

，

２２２．１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６

，

７８０

，

２７６．６１ ５０

，

９８４

，

９７８．８８ ４

，

２０４

，

７０２．２７ ８．９９

注

：

以上账面价值取值于母公司数据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

，

传化涂料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

法评估的结果为

９５

，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传化涂料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５０

，

９８４

，

９７８．８８

元

，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９５

，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两者相差

４４

，

４５９

，

０２１．１２

元

，

差异率为

８７．２０％

。

经分析

，

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

，

参数选取合理

。

由于资产

基础法固有的特性

，

采用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来确定企

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未能对商誉等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评估

，

其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

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

，

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

。

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

因此

，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９５

，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元作为传化涂料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

两家公司两种评估交易价值汇总如下

：

单位

：

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审计后净资产

（

合

并报表数据

）

按收益法评估净资

产评估值

增值率

按交易方持股比例计算

的评估值

最终交易价格

１

天松新材料

８２

，

９８３

，

９７６．１７ １２８

，

３０７

，

９００．００ ５４．６２％ １１１

，

６２７

，

８７３．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传化涂料

４６

，

７８０

，

２７６．６１ ９５

，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０３％ ９５

，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９

，

７６４

，

２５２．７８ ２２３

，

７５１

，

９００．００

—

２０７

，

０７１

，

８７３．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序号 单位名称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审计

后净资产

（

合并报表数据

）

按资产基础法评估

净资产评估值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交易方所持有

的权益

最终交易价格 溢价率

１

天松新材料

８２

，

９８３

，

９７６．１７ ９４

，

７０２

，

５９９．２８ ８２

，

３９１

，

２６１．３７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４％

２

传化涂料

４６

，

７８０

，

２７６．６１ ５０

，

９８４

，

９７８．８８ ５０

，

９８４

，

９７８．８８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１０％

合计

１２９

，

７６４

，

２５２．７８ １４５

，

６８７

，

５７８．１６ １３３

，

３７６

，

２４０．２５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注

：

传化集团持有天松新材料

８７％

股份

，

传化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传化涂料

１００％

股份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

甲方

）

与公司

（

乙方

）

就天松新材料

８７％

的

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

甲方

）

与公司

（

乙方

）

就传化涂料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１

、《

关于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主要条款

：

（

１

）

股权转让

：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天松新材料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

乙方同意按本协议

受让前述甲方在天松新材料的股权

。

（

２

）、

股权评估基准日

：

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

由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天松新材

料整体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

《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天松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所确认的时点

，

即评估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

３

）

股权转让价格

：

根据天松新材料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情况

，

结合天松新材料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情况

，

甲

、

乙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乙方持有天松新材料

８７％

的股权

，

甲方不再持有天松新材

料的股权

。

（

４

）

转让价款的支付

：

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乙方将上述股权转让款足额支

付给甲方

，

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

。

（

５

）

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签字

、

盖章之日起成立

，

自甲乙双方中最后一方履行内部决

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

２

、《

关于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主要条款

：

（

１

）

股权转让

：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传化涂料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

乙方同意按本协议受

让前述甲方在传化涂料的股权

。

（

２

）

股权评估基准日

：

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

由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浙江

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确认的传化涂料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情况

，

所确认的时点

，

即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

３

）

股权转让价格

：

根据传化涂料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情况

，

结合传化涂料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情况

，

甲

、

乙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乙方持有传化涂料

１００％

的股权

，

甲方不再持有传化涂料的

股权

。

（

４

）

转让价款的支付

：

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乙方将上述股权转让款足额支

付给甲方

，

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

。

（

５

）

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签字

、

盖章之日起成立

，

自甲乙双方中最后一方履行内部决

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

人员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的人员安置

、

债权债务处置事项

，

天松新

材料

、

传化涂料原有人员的劳动合同继续执行

、

原有债权债务继续由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

料享有或承担

。

２

、

制度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将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对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进行管理

，

并使之符合上市监管的相关

要求

，

包括规范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财务管理制度

、

对外担保制度等

。

３

、

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资金方式收购上述股权

。

４

、

其他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

，

传化涂料的银行账户

、

资金结算

、

融资等由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

结

算中心

）

统筹管理

，

传化涂料公司在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结算中心账户的内部存款余额为

６

，

６２２

，

１２８．８５

元

。

上述存于传化集团结算中心的所有资金将在股权交割日之前划入传化

涂料名义开设的独立银行账户

，

与传化集团结算中心不再有资金往来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关联人传化集团及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占用天

松新材料和传化涂料两家公司资金的情形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完成对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相关股权收购后

，

将进一步加强在专用化学品领

域的竞争力

，

具体体现为

：

１

、

有利于丰富公司专用化学品业务产品系列

，

完善公司战略布局

公司目前专用化学品产品系列主要是印染助剂

、

化纤油剂

、

活性染料

、

减水剂

，

此次

收购完成后将新增聚酯树酯和工业涂料

，

这将丰富公司专业化学品产品系列

，

此次收购

符合公司

“

成为国内产品系列最齐全的专用化学品系统集成商

”

的战略目标

。

２

、

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天松新材料

、

传化涂料进过多年的发展

，

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

销

售收入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

此次收购完成后

，

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整体盈利能

力

。

３

、

发挥公司在专用化学品领域的研发

、

采购

、

管理等协同优势

，

实现资源的相互利用

公司在精细化工领域发展起家

，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套特有的研发

、

销售

、

采购

模式

，

此次收购完成后能与收购标的资产形成技术协同

，

并充分利用公司现有采购资源

，

对相关原料进行统一采购

，

能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生产成本

，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传化集团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累计

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００

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

公司收购大股东下属公司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的股权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公司专用化学品产品系列

，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

本次关联交易

已经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评估和审计

，

在评估和审计结果的基础上

，

经交易双

方协商定价

，

交易公平合理

，

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

符

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等

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因此

，

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２

、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３

、《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

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４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５

、

关于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关于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的股权转让协议

６

、

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审计报告

、

浙江传化涂料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审计报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1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的

相关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基本情况如下

：

１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董事会

。

２

、

会议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会议室

。

４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

二

、

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１

、

会议出席人员

：

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

星期四

）

深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

，

公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律师等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会议列席人员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

三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议案一

：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四

、

网络投票相关事项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

２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

项进行投票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０１０

传化投票 买入 对应委托价格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１０

；

（

３

）

输入对应委托价格

，

在

“

买入价格

”

项下输入对应委托价格

，

情况如下

：

表决事项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００

元

（

４

）

输入买入数量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委托数量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

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

，

点击

“

申请密码

”，

填写

“

姓

名

”、“

证券帐户号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

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

重新激活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

，

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

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如

股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重复投票

，

也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

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

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３

、

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

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

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

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

信函以收到邮

戳为准

）。

３

、

登记地点

：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证券部

，

邮政编码

：

３１１２１５

。

４

、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１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１８５８

（

传真

）。

５

、

联系人

：

章八一先生

、

祝盈小姐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会期半天

。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２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

３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

４

、

会务常设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章八一先生

、

祝盈小姐

电话号码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１

传真号码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１８５８

电子邮箱

：

ｚｑｂ＠ｅｔｒａｎｓｆａｒ．ｃｏｍ

特此通知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2月 20 日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公司

（

或本人

）

持有传化股份股票

，

现

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姓名

（

或名称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股东帐户号

：

持有股数

：

日期

：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

本公司

（

或本人

）（

证券帐号

： ），

持有浙江传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普 通 股

，

兹 委 托

（

身 份 证 号

：

）

出席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

会所列议案进行投票

。

如无指示

，

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

表决事项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一

：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

。

法人股东盖章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定代表人签字

：

身份证号

：

日期

：

年 月 日 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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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7� � �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3-063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

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2013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尽职调查

。

根

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

忘录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

告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3-061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美国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获得两项二维码解码芯片技

术的美国发明专利证书

，

分别为

"MATRIX TYPE TWO-DIMENSIONAL BARCODE DE鄄

CODING CHIP AND DECODING METHOD THETREOF"(

专利编号

：

US 8,550,351 B2)

和

"

QR BARCODE DECODING CHIP AND DECODING METHOD THEREOF"(

专利编号

：

US

8,550,352 B2)

。

截至目前

，

公司在条码方面

，

已经获得

169

项专利

，

其中发明专利

49

项

（

包含

3

项美

国发明专利

）。

另有

36

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

（

包含

5

项欧盟发明专利

，

3

项美国发明专

利

）。

公司一直以来致力于条码核心技术的研发

，

重视条码核心技术

、

核心部件

、

产品的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

，

根据公司的条码产业发展战略和条码技术发展状况

，

有针对性进行公

司的专利布局

，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公司的技术

领先优势

，

并为公司的条码产业发展提供知识产权保护

。

特此公告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427�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5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12

月

19

日接到控股股东湖州

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尤夫控股

"

）

通知

：

尤夫控股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IPO

前发行的限售流通股

4,

2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6%

）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支行并办

理了质押手续

（

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

告

）。

12

月

19

日

，

尤夫控股将上述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支行的股份全部

解除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

截止本公告日

，

尤夫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7,785,38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66%

，

其中尚在质押的公司股份为

48,560,00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39%

。

特此公告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9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编号：2013- 临 091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

19

日与日本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

The Tokyo Electric

Power Co., LTD

）

就红山嘴水电厂玛纳斯河一级水电站

CDM

项目签订

《

经核证的减

排量

（

CERs

）

现货购买协议

》，

出售该项目注册后至

2012

年的二氧化碳核证减排量

。

"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红山嘴电厂玛纳斯河一级电站

CDM

项目

"

第六

笔

（

2012

年

）

核证减排量已顺利获得联合国

CDM

执行理事会签发

，

此次签发的二氧

化碳核证减排量为

133,690

吨二氧化碳当量

，

获得减排款

1,572,192

美元

，

减排期为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办理完成结汇

手续

，

所得人民币

9,526,540.20

元

，

上述款项全额计入公司

2013

年

"

营业外收入

"

科

目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2013-068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完成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收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陈黎明关于完成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人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陈黎明

二

、

首次披露增持计划的时间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发布了

《

关于实际控制

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68

）。

三

、

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陈黎明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现有股

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

计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

即

：

201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8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不低于

100

万股

、

不超过

1,000

万股

（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05%

）。

四

、

增持计划的实施及完成情况

（

一

）

增持日期

：

2013

年

12

月

18

日

（

二

）

增持方式

：

大宗交易

（

三

）

增持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

买入

100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41%

）

（

四

）

买入价格

：

14.64

元

/

股

（

五

）

本次增持前

，

陈黎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68,997,520

股

（

其中持有的协议

受让

1,240

万股尚未完成过户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7.97%

；

本次增持后

，

陈黎明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9,997,52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8.37%

。

五

、

增持承诺及履行情况

陈黎明先生本次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未超过十二个月

；

在增持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未超计划增持

；

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

未进

行内幕交易

、

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

六

、

其它需说明的情况

2013

年

07

月

04

日

，

公司披露了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

》；

2013

年

07

月

26

日

，

公司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以下简称

"

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

）

发布了

《

关于国有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2013-039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陈黎明先生于

2013

年

08

月

09

日

与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受让国有股东部分持股

1,240

万股

，

有关本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

关于国

有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并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

》、《

关于国有股东协

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获得财政部批准的公告

》、

以及

《

关于控股股东受让国有股东

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44

、

062

、

064

）。

综合考虑前次增

持计划和个人的资金需求

，

陈黎明先生本次通过二级市场增持

100

万股

，

完成了

前期关于增持股份的承诺

。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

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

不会导致公

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特此公告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3-035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下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举行

。

（

二

）

会议通知发送方式

：

电子邮件

、

传真

、

专人送达

，

日期

：

2013

年

12

月

11

日

；

会议

材料发送方式

：

电子邮件

、

专人送达

，

日期

：

2013

年

12

月

13

日

。

（

三

）

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

，

出席及授权出席董事

12

人

，

其中

，

董事杨海

、

吴亚德

、

赵俊

荣

、

胡伟

、

张杨

、

赵志锠以及独立董事王海涛

、

张立民

、

区胜勤亲自出席了会议

；

董事李景

奇

、

谢日康以及独立董事林钜昌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分别委托董事赵俊荣

、

胡

伟以及独立董事区胜勤代为出席并表决

。

（

四

）

监事何森

、

方杰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

五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海主持

，

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

。

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继续受托管理龙大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按议案及合同

草案中的方案

，

继续接受深圳市宝通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

，

管理其持有的深圳

龙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89.93%

股权

。

董事会授权执行董事兼总裁吴亚德对协议条款作

出任何对本决议不构成实质性修改的修订

，

及代表本公司签署协议和其他相关的文件

，

以及作出其认为合适的行动以促使交易生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在股东单位任职的董事杨海

、

李景奇

、

赵俊荣

、

胡伟

、

谢日康在董事会审议表决本项议案时已回避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深圳市宝通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关联人

，

上述委托管理事项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但未达到披露的标准

。

独

立董事已在本次会议召开前认可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

，

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该关联

交易分别发表了意见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权范围书的议案

》，

逐项批准修订本公

司

《

战略委员会职权范围书

》、《

审核委员会职权范围书

》、《

薪酬委员会职权范围书

》、《

提

名委员会职权范围书

》

及

《

风险管理委员会职权范围书

》。

表决结果均为

：

赞成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经修订的上述职权范围书全文已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3-036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下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举行

。

（

二

）

会议通知发送方式

：

电子邮件

、

专人送达

，

日期

：

2013

年

12

月

13

日

；

会议材料发

送方式

：

电子邮件

，

日期

：

2013

年

12

月

13

日

。

（

三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出席及授权出席监事

3

人

，

其中

，

监事何森

、

方杰亲自出席

了会议

，

监事钟珊群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监事方杰代为出席并表决

。

（

四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

（

五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议审议情况

经参会监事推举

，

本次会议由监事何森主持

。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通知中所列的

《

关于

审查公司关联交易

（

受托管理龙大公司股权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12月 19 日


